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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維護全校教職員工生健康，並避免傳染病疫情藉由校園集體傳播而擴大，特依據

「傳染病防治法」及「學校衛生法」，訂定「亞洲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辦法」(下稱本辦

法）。 

第二條 傳染病之界定依經發現疑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者為準，若經發現應即依本辦法

進行防治及通報。 

第三條 本校設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負責防疫、傳染病防治、疫情諮詢及疫情發布等相關事宜。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指揮相關一級單位投入防疫工作。其餘成員有主任秘書、學務長、教

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以及國際學院院長，負責督導傳染病防治小組決議事項之執行

狀況。由學務處健康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負責執行傳染病防治小組決議事項。 

前項有關疫情及應變對策得諮詢健康產業管理學系主任及衛生局(所）。至疫情之發布、

防治工作進程與說明校園疫情狀況，由公共事務室負責。 

第四條 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之相關單位及權責如下: 

一、 學生事務處 

（一）健康中心(護理人員) 

1. 協助衛生單位檢體收集及感染源疫情調查與追蹤。 

2. 配合衛生單位防疫措施。 

3. 成立校園傳染病防治通報中心，受理疫情通報，彙整全校疫情狀況，並視

狀況提議召開學校衛生委員會，討論疫情防治策略與執行狀況。 

4. 校園傳染病防治計畫之規劃、公告與推動。 

5. 透過校內系統公告或電子郵件寄發方式，進行傳染病防治之衛生教育與應

變方案之宣導。 

6. 提供護理服務與諮詢。 

7. 協調適當醫院安排病患就醫。 

（二）健康中心(專業輔導人員) 

供罹病學生心理支持與輔導。 

（三）軍訓室(校安中心) 

1. 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進行通報工作。 

2. 非上班時間本校疫情通報與聯繫。 

3. 協助防疫宣導及疫情管控。 

（四）書院與住宿服務組 



1. 接獲健康中心之傳染病通報後，由宿舍管理員協助調查是否有住宿生由國

內外病例集中區返校，或是與病例有接觸之事實，並記錄與追蹤該生之健

康狀況，若有生病之情事立即通報健康中心。 

2. 住宿生若有集體生病之情況，立即通報健康中心，並配合衛生單位調查是

否有群聚感染現象。 

3. 住宿生若需隔離，安排適當隔離宿舍；若有全校停課之情事，安排住宿生

返鄉或就地隔離之事宜。 

4. 採取對策防範傳染病在宿舍內散布。 

（五）生活輔導組 

1. 協助罹病學生請假事宜。 

2. 協助經濟困難之罹病學生申請急難救助金。 

3. 國外疫情發生時，協助調查是否有來自病例集中區之僑生，若有則調查該

生之健康狀況，並將罹病學生資料通報健康中心。 

4. 協助通知僑生進行疫情追蹤與調查及完成後續相關檢查。 

5. 僑生若因病無法就學，給予生活上之協助。 

6. 協助罹病學生申請學生團體保險理賠。 

（六）學務處其它組室：依疫情需求，隨時協助支援。 

二、國際學院、進修推廣部 

（一）國外疫情發生時，協助調查是否有來自病例集中區之外籍生或陸生，若有則調

查該生之健康狀況，並將罹病學生資料通報健康中心。 

（二）協助通知外籍生或陸生進行疫情追蹤與調查及完成後續相關檢查。 

（三）外籍生或陸生若因病無法就學，給予生活上之協助。 

三、總務處 

（一）防疫所需之儀器、器材及用品等採購事宜。 

（二）消毒用品之管理、補充與發放。 

（三）校園環境安全、環境衛生及消毒評估作業。  

（四）配合衛生與環保單位進行校園環境消毒。  

（五）支援車輛之調度與司機之安排。  

四、教務處：安排停課、補(代)課、補考等事宜。  

五、人事室：規劃本校罹病教職員工請假規定、停止上班規定。 

六、各教學及行政單位：隨時掌握所屬教職員工生之緊急聯絡方式，協助健康中心進行

疫情之追蹤與調查。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提請行政會議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亞洲大學「校園登革熱疫情防治工作小組」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教育部 102 年 7 月 5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20101370 號函及 107 年 5 月 28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70078128 號函辦理，各校指定專人或成立校園防疫小組，確實依「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

我檢查表」，定期清除病媒蚊孳生源之室內、外積水容器與實施容器減量措施，以降低登革熱

疫情發生及擴散風險，另提醒教職員工生赴國外進行交流時，務必留意國際疫情，加強自我防

護措施。 

貳、目的 

為落實登革熱疫情防治，加強校園環境衛生管理，全面檢查並徹底清除積水容器及處所，以杜

絕病媒蚊孳生源，透過防疫教育宣導，確保校園環境衛生安全，訂定本校「校園登革熱疫情防

治工作小組」實施計畫。 

參、實施對象 

本校各單位及全體教職員工生。 

肆、實施方式 

一、 成立校園登革熱疫情防治工作小組，請各單位依計畫落實分工，並視需求召開防治會議。 

二、 避免學校疫情發生與蔓延，務必加強登革熱防治工作，依「巡、倒、清、刷」原則及「登

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附件 1)落實定期校園環境巡檢，雨後應立即巡查及增加

巡檢頻率，暑假期間持續辦理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工作，查核責任區域並清除環境病媒蚊

孳生源。 

三、 請各單位配合執行登革熱防治教育宣導。 

四、 確實掌握教職員工生病例人數、健康狀況，並輔導請假學生後續課程銜接。 

五、 請軍訓室(校安中心)落實疫情通報作業。 

六、 為應變疫情需要之防疫物資採購。 

七、 配合衛生單位人員進行病媒蚊調查或輔助性成蟲化學防治措施。 

伍、單位權責與分工 

校園登革熱疫情防治工作小組分工表如下： 

任務職稱 職稱 工作職掌 

召集人 校長 
一、督導、綜理校園登革熱防治工作事宜。 

二、指派對外媒體公關發言人。 

執行督導 
學務長 校園登革熱學生疫情應變、協調與執行。 

總務長 校園登革熱學生疫情應變、協調與執行。 

執行單位 工作職掌 

學務

處 

健康中心 

（衛保人員） 

一、校園防疫資訊、教育宣導及防疫措施諮詢。 

二、彙整校內登革熱病媒蚊密度調查表回報衛生所。 

三、擔任衛生主管機關聯繫、通報窗口。 

四、負責感染或疑似病例之教職員工生健康照護、就醫及追蹤事宜。 

健康中心（專業輔

導人員） 

協助感染或疑似病例之個案心理輔導。 



書院與住宿服務組 一、加強學生宿舍環境清潔衛生工作。 

二、負責住宿學生感染或疑似病例，通報健康中心與軍訓室(校安中心)並追蹤輔導。 

三、提供宿舍隔離照護之寢室。 

四、協助學生請假事宜。 

軍訓室（校安中

心） 

掌握登革熱疫情彙整狀況，依相關規定辦理校安通報。 

總務處 

一、執行校園病媒蚊孳生源消除，可能積水滋蚊處所之清潔與加蓋措施(如屋簷、排

水溝槽、蓄水池、水塔之積水清除與加蓋)。 

二、校園環境革熱孳生源檢查防治工作。依「巡、倒、清、刷」原則落實定期校園環

境巡檢，雨後應立即巡查及增加巡檢頻率，避免孳生病媒蚊及務必加強登革熱防

治工作，以落實整頓校園環境衛生。 

三、配合政府衛生環保單位稽查，彙整稽查資訊。 

四、校園環境消毒、投藥與公告。 

五、必要時協助校園消毒相關作業。 

六、採購防疫物資儲備及發放。 

教務處 

一、完成學校停課、復（補）課規劃。 

二、受感染或疑似病例個案之補課事宜。（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流行疫情分級

及教育部訂定之停課標準） 

進修推廣部 
一、協助受感染或疑似病例個案，通報健康中心與軍訓室並追蹤輔導。 

二、協助進修推廣部學生請假事宜。 

教 學

單 位

與 行

政 單

位 

各系所學院與各處

室 

一、各單位指派一名人員為登革熱疫情防治種子人員，定期（每月 10 日）上網至校

園入口網站學務綜合服務系統填報「亞洲大學登革熱病媒蚊密度檢查表」，並定

期巡檢及清除辦公室周圍責任區的積水處與廢棄積水容器如花盆底盤、飲水機水

盤、水瓶等。 

二、若發現學生有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熱感染現象，

請通報健康中心與軍訓室（校安中心）。 

三、於每年流行季節（如 3 月至 11 月）或不定期配合健康中心進行環境稽查，填報

「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陸、經費 

由各單位相關經費下支應，超過預算時簽請校長核示。 

柒、本辦法經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亞洲大學因應結核病個案應變處理作業流程 

1.新生體檢

2.健康篩檢

3.罹病就醫

4.衛生單位轉介

發現個案，了解情形 肺外結核病患

肺結核病患

確診為開放性

肺結核個案

行政聯繫
聯繫戶籍所在地之衛生

所協調共同管理追蹤

接觸者調查

高危險群追蹤
個案追蹤

填寫重大傷病事件通報
表，並以密件、急件送

達業務相關單位

相關單位配合處理：

1.若有必要時，請書院
與住宿服務組協調總務
處，暫時安排至適當地
點實施居家隔離及觀察

。

2.於校內施行居家隔離
者，視情況需要請總務
處營膳組或相關單位協

助供膳事宜。

3.必要時召開緊急應變
會議，啟動校園傳染病
防疫機制，統一由校內

主管代表發言。

4.需要時辦理疫情調查
、防治說明、心理關懷

與輔導工作。

5.軍訓室依規定辦理通

報事宜。

6.總務處或環安室協助

環境消毒。

7.若因防疫需要學生事
務處對停課之弱勢學生
，酌情提供必要之生活

協助。

8.處理過程確保病患隱

私、工作權及就學權。

相關單位提供協助(病患

個資須保密)

1.學生：通知單位(系所)

主管、導師及家長。

2.教職員工：通知人事

室。

依需求辦理健康輔導、
防疫諮詢及必要之心理

輔導等專業協助。

實施環境消毒工作

相關單位(系所)協助安
排個案課業輔導等配套

補救教學及請假事宜

進行團體輔導及相關衛

教

聯絡衛生主管機關安排

X光巡迴車至校篩檢

追蹤高危險群胸部X光

報告

1.若發現非陳舊性肺結
核病患，依規定通報衛
生機關擴大篩檢範圍，

並依本流程處理。

2.若X光無異狀，但有疑

似肺結核之症狀(長期咳
嗽、夜間盜汗、體重減

輕等)者，宜儘速就醫治

療。

3.若X光無異狀且無症狀

者，於第12個月再進行

追蹤胸部X光。

1.健康中心(衛生保健)取
得個案的課程表及修課
名單
2.了解個案其他親密友
人
3.建立與病患密切接觸

之高危險群名單

1.開放性病患應參加都
治計畫，接受住院或居

家隔離治療。

2.追蹤個案按時服藥、

接受檢查。

3.在痰驗片未轉陰性前
，不得出入人口密集或
密閉式公共場所，不得
以時，務必配戴外科用
口罩，建議經醫師證明

後可返校。

結案

1.胸部X光無異狀且無疑

似肺結核症狀

2.治癒

3退、休學

4.畢業

非開放性

肺結核病患

立即安排密切接觸者進

行胸部X光篩檢

 



成立H7N9流感疫情應變小組

                              本校
1.成立流感防疫小組，統籌相關防疫事
項。
2.掌握至境外病例地區交流或旅遊之教
職員工生名單，落實追蹤紀錄及自主健
康管理。
3.更新防治資訊及加強衛教宣導。
4.指定發言人及聯繫窗口。
5.落實疫情通報作業，利用校安即時通
報網掌握學校疫情及停課資訊。
6.依據中央公布停課標準，訂定學校停
課、補課及復課相關規範，並督導辦理
相關措施。
7.依據中央發布境外學術交流、旅遊規
範，督導限制境外交流等事宜。
8.整備與購置校內相關防疫物資（含口
罩、體溫計、消毒劑等）；配合當地衛
生、防檢及環保單位，協助所轄學校護
送就醫或實施消毒作業。

學校應變機制 校內個案
防疫措施

症
狀

近期曾至境外病例地區交流或旅遊之學
校教職員工生發生急性呼吸道感染，具
有下列症狀之一：

• 發燒( 38 )及呼吸道症狀(流鼻涕、喉嚨
痛、咳嗽)。

• 頭痛、肌肉痛、疲倦等。

就
醫

•生病教職員工生應戴口罩、立即就醫，
落實生病不上課、不上班。
•學校衛保組或健康中心提供協助、諮詢
或轉介醫療。

通
報

教職員工生經醫師診斷H7N9流感確診，
學校以甲級事件進行校安通報。

輔
導
、
消
毒

•聯繫教育局、處，協同衛生局共同處
理。
•生病教職員工生依醫師指示接受治療。
•持續保持辦公處所及教室內外之清潔與
通風，定期針對物品、門把、桌椅及相
關設施進行消毒。

緊
急
應
變
、
停
課
機
制

•因應疫情上升，啟動大型運動賽會、校
外教學、活動或考試等應變機制，執行
有效防疫措施。
•依據中央公布停課標準，辦理學校停
課、補課及復課措施，以降低校園群聚
感染風險。
•依據中央發布境外學術交流、旅遊規
範，辦理限制或停止境外交流、旅遊活
動等。
•針對停課學生之課業學習，透過居家學
習計畫及相關補課措施，提供相關協
助。
•掌握生病教職員工生狀況。
•發布新聞稿、對外發言。

自
主
健
康
管
理

教職員工生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從境外病例地區返國7日內，記錄個人旅
遊史及健康、就醫史。
•養成個人衛生習慣，注意呼吸道衛生與
咳嗽禮節，有咳嗽務必配戴口罩。
• 注意營養、均衡飲食、適度運動、充足
睡眠，增強個人免疫力。

校園H7N9流感疫情事件處理完成

資料來源：教育部就有關各級學校(含幼兒園)因應H7N9流感疫情應變處理作業流程
  



指定專人負責狂犬病防疫措施

學校應變機制 校內個案防疫措施

1.總務處專責校園犬貓管理，
學務處衛保組專責狂犬病疫
情緊急聯繫窗口。
2.更新防治資訊及加強衛教宣
導。
3.強化校園動物管理及掌握基
礎統計資料。落實二不一要
政策：不接觸野生動物；不
棄養寵物；要施打預防注射
。
4.全面檢視、確認校園環境清
潔及餐飲衛生。
5.落實疫情通報作業，利用校
安即時通報網掌握學校疫情
。
6.指定發言人及聯繫窗口。
7.學校整備情形自我檢核 

(包括校園動物列冊管理情形
、疫苗施打率、環境清潔及
相關行政措施等)。
8.落實校外教學應變措施。
9.因應教學、研究需求加強防
護措施。 

10.通報專線
疾管署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

1922)

防檢局狂犬病通報專線(0800

761590)

台中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04-23869420)

狀
況
一

1.發現死亡野生動物
或動物遭疑似狂
犬病動物咬傷。

2.校園內流浪動物出
現疑似狂犬病症
狀。

狀
況
二

人員遭疑似狂犬病
動物咬傷。

處
理

總務處事務組
1.依列管校園內流浪

動物生活等紀錄
，先評估是否為
狂犬病。

2.疑似狂犬病立即通
知台中市動物防
疫保護處協助處
理。

處
理

學務處衛保組
如疑似狂犬病動物咬傷
：
1.先以肥皂及大量清水
清洗傷口15分鐘，再以
優碘或70%酒精消毒。
2.儘速就醫，接種疫苗
。
總務處事務組：
1.盡可能將咬人動物觀
察10天，動物兇性大發
，不冒險捕抓。

通
報

軍訓室
1.甲級事件：應於獲知事件2小時內透過校安即時通實
施通報，惟情況緊迫或須協助事件應以先電話立即
通報(包括亟須教育部或其他單位協助及其他可能
引發媒體關注、社會關切之事件)。

2.乙級事件：應於知悉校安事件24小時內，透過校安
即時通完成通報作業，並依檢測結果更新續報。

後
續
措
施

 聯繫教育部，協同台中市動物防疫保護處、台中市
衛生局共同處理。
 受傷之教職員工生依主管機關評估及醫師指示，接
受接種疫苗與治療。

 配合台中市動物防疫保護處、台中市衛生局進行後
續相關防治措施。
 掌握受傷之教職員工生狀況。
 發布新聞稿、對外發言。
 加強衛教宣導。

校園狂犬病疫情事件處理完成

資料來源：教育部就有
關各級學校(含幼兒園)

因應狂犬病疫情應變處
理作業流程

 



發現疑似個案或疫情

確診是否為水痘疫情

依醫生建議治療或在家休養 啟動傳染病防疫機制

罹病個案追蹤管理 切斷傳染源 行政分工 通報

1.列入個案管理。

2.罹患水痘學生應配戴
口罩、穿著長袖衣褲儘
速就醫，並請假在家休
養，至全身所有水疱均
結痂變乾，始得返回學

校。

3.注意班上學生在三週

內是否有人再受感染。

1.總務處:協助環境之

清潔與消毒。

2.教務處:停班停課相

關事宜。

3.停止舉辦校內大型

活動。

1.校安中心(軍訓室):依
規定通報教育部校安中

心。

2.依法定期限通知衛生

主管機關(衛生局、衛生

所)。

3.通知個案導師、院生
活導師、系所主任、校

內主管。

是

否

個案痊癒 疫情結束 結案

亞洲大學水痘處理作業流程

1.健康中心衛保:衛教宣
導、追蹤個案、彙整校
園水痘疫情、疑似發生
群聚感染時配合衛生單

位(衛生局、衛生所)聯
繫工作，視情況召開會

議研商防疫事宜。

2.生活輔導組:掌握學生

請假狀況。

3.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

組:提供校內活動接觸人

員名單。

4.書院與住宿服務組:提
供住宿學生隔離床位及

宿舍接觸者名單。

5.系辦:協助通知系上老

師及班級導師。

6.資訊發展處:協助計算

可傳染期接觸者名單。

  



發現疑似個案或疫情

確診是否為麻疹疫情

依醫生建議治療或在家休養 啟動傳染病防疫機制

罹病個案追蹤管理 切斷傳染源 行政分工 通報

1.列入個案管理。

2.罹患麻疹學生應配戴
口罩，請假在家休養，
經醫師診斷無傳染之疑

慮，始得返回學校。

3.注意班上學生在三週

內是否有人再受感染。

1.總務處:協助環境之

清潔與消毒。

2.教務處:停班停課相

關事宜。

3.停止舉辦校內大型

活動。

1.校安中心(軍訓室):依
規定通報教育部校安中

心。

2.依法定期限通知衛生

主管機關(衛生局、衛生

所)。

3.通知個案導師、院生
活導師、系所主任、校

內主管。

是

否

個案痊癒 疫情結束 結案

亞洲大學麻疹處理作業流程

1.健康中心衛保:衛教宣
導、追蹤個案、彙整校
園麻疹疫情、疑似發生
群聚感染時配合衛生單

位(衛生局、衛生所)聯
繫工作，視情況召開會

議研商防疫事宜。

2.生活輔導組:掌握學生

請假狀況。

3.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

組:提供校內活動接觸人

員名單。

4.書院與住宿服務組:提
供住宿學生隔離床位及

宿舍接觸者名單。

5.系辦:協助通知系上老

師及班級導師。

6.資訊發展處:協助計算

可傳染期接觸者名單。

 


